
34

山野活動安全手冊

　　登山是廣義「山野活動」的重要形式，也是相關知能的核心。然而，不同

地區、路線、天數的「登山」活動，難易程度天差地別，很難一概而論。

　　先摒除技術攀登的類別，即使在「健行登山」的範疇裡，若用不同海拔和

路程來區分爬山內容，大抵分為「郊山（約 1200m 以下、可單日往返的中低

海拔山峰）」、「中級山（中海拔約 1200-2800m、2-5 天路程）」及「高山（約

2800m 以上）」三種不同高程的登山。其中，又因「路況」和「天數」的不同，

而衍生出難度高低相差甚多的路線。以下，暫且不考慮以生態或人文調查為目

的活動，而就「健行登山」來考量行程規劃的原則。

活動規劃：時 / 地 / 人 / 事 / 物
　　在一般性的活動規劃原理上，通常得考量「時／地／人／事／物」的綜合

向度，先決定活動「時間」、選定「地點」、挑選「人員」、設定「事務（主

題與工作內容）」後，在此基礎上張羅「物資（裝備器材用品）」提供後勤支

援。山野活動的規劃，也大抵如此。

　　山野活動的行程規劃，得考量「時（日期 / 天數與時程安排）」、「地（目

標地點、區域交通、海拔高度與路線）」、「人（領隊 / 嚮導 / 隊員 / 學員等

隊伍結構）」、「事（活動主題與目標事項）」、「物（因不同路線與活動需

求衍生的裝備器材用品）」等面向，充分考量「糧食」、「宿 / 營」、「困難

地形通過」及「裝備」計畫，評估其「潛在風險」、設定「應變計畫」，並約

定「山難留守」通報時間。

　　由於「難度分級」須對應登山者的知能，難度級別越高就須愈高的知能。

張志湧等（2008）「臺灣登山分級與健行登山之行程設計初探」論文，討論高

山野活動的行程規劃

山野活動行程規劃得考量「時、地、人、事、物」和「糧

食」、「宿營」、及「裝備」計畫，評估「潛在風險」並設定

「應變計畫」，落實留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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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路況、天數與體力負荷程度，用這四個因子來建立分級架構，並將「高度、

路況、天數」等視為「環境客觀因子」，人員「體力負荷程度」（隊伍結構）

作為「人力主觀因子」。行程規劃必須評估「環境客觀條件」和「人力主觀條

件」，若二者之間落差太大，就必須加強訓練或調整行程設計，以確保活動的

順暢安全。

健行登山的難度分級

　　由於台灣山區步道差異甚大，張志湧等（2008）首次將山區路況分級依「指

標設施、路跡狀況、地形、植被」等進行分類如下。

台灣山區「路況分級」表

級別 指標設施 路跡狀況 地形 次級植被 路線範例

一 指標設施 人工鋪面 （無須考慮） 不需砍路 台北市四獸山步道

二 指標設施
部分路段有棧

道設施
（無須考慮） 不需砍路 玉山主峰步道

三 路條
路跡清楚的泥

路山徑
（無須考慮） 不需砍路 南一段

四 a
僅有少數

路條

局部路跡不清

楚的泥路山徑

稜線山徑

需砍路

北縣大礁溪山縱走阿玉山

四 b 非稜線山徑

五 a
刀砍號

大部分路跡不

清楚或無路跡

稜線山徑

需砍路

卓社大山西稜

五 b 非稜線山徑 中之線警備道（古道）

  資料來源：張志湧／黃博那（2008），《臺灣登山分級與健行登山之行程設計初探》。

　　而健行登山的難度分級，依張志湧等（2008）分類，可分為 A、B、C、D
四級：A 級屬於開放式步道，不涉及複雜登山技術，適合一般民眾踏青；B 級

主要用「山野宿營能力」及「高海拔適應能力」等二項能力作指標門檻；C、
D 二級則屬進階等級。判別「難度分級」時，若該山徑天數已超過 5 日，即使

路況級別未達四級，仍應視為 C 級路線，因為超過 5 日已屬長程，即使路跡

清楚，應具知能仍超過 B 級。台灣山區路線「難度分級」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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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區路線「難度分級」表

難度分級 海拔高度 路況 天數

A 郊山 級別一、二 1日
B 約 1200m~3952m 級別三 2~4日
C 約 1200m~3952m 級別四 5~8日
D 約 1200m~3952m 級別五 9~12日

資料來源：作者參考張志湧 / 黃博那（2008）之研究調整修改，

　　在體力分級方面，張志湧等把登山路線的「體力分級」分為 1、2、3、4
四級，主要從「負重、步程、爬升落差」等因素予以判別，輕、重裝是第一個

分界點，重裝通常代表攜帶野營裝備，能夠負重健行表示已通過入門的關卡，

所以重裝的體力分級從第二級開始計算。體力分級參考如下：

台灣登山路線行程之「體力分級」表

體力分級 輕裝 重裝

1
單日步程 6小時內
且爬升 600m內

（空白）

2
單日步程 6~9.5小時或爬升
600m~1000m

單日步程 6小時內
且爬升 600m內

3
單日步程 9.5小時以上或爬升 1000m
以上

單日步程 6~9.5小時或爬升
600m~1000m

4 （空白）
單日步程 9.5小時以上或爬升 1000m
以上

資料來源：張志湧／黃博那（2008），《臺灣登山分級與健行登山之行程設計初探》。

行程規劃基本流程

　　在正常的狀況下，行程規劃一定是會同時先考慮「時間／地點／人員」等

三合一的因子，設想活動目的，然後才開始選擇「行程路線」的難易度。通常，

行程規劃設計的流程大抵依循：「設定時間和目標地點→蒐集山區與路線資料

→行程規劃與路線設計→招募隊員→開隊說明會→先備課程與行前訓練→行前

會議→糧食物資採買與裝備檢整／辦理入山證入園證→出隊前檢核與留守會議

→出隊與留守」，等隊伍平安下山後，解除預防性的山難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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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對於行程規劃，在「地點」部分，特別得考量山區的交通、住宿、

飲食等資訊，尤其山屋和水源的資訊，才能選擇交通方式並決定攜帶裝備多

寡。路線選定得依上述「天數、海拔、路況、氣候」等因素，綜合「隊伍結構」

因素，來設計符合安全要求的路線。行程確定後，相關的糧食計畫、裝備計畫、

醫護與應變計畫，才能依路線安排規劃與調整。

　　活動天數越長越要嚴肅看待「風險評估」的問題。因為天高皇帝遠、遠水

救不了近火；須把安全係數訂得更高，嚴格要求「人員素質」、「裝備需求」、

「總重量管制」與「撤退或應變計畫」。最好設定「隊伍得有自救能力」的安

全評估，才能降低不必要的搜救風險與成本。

行程規劃注意事項

　　在路線狀況上，從交通接駁問題、公路／林道或是產業道路狀況、山徑狀

況都得蒐集最新資訊。在登山許可方面，得注意入山證和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

入園證等，依規定申請。糧食計畫應注意每個人的食量與口味，設計出適合行

程又符合大家口味的營養菜單。裝備計畫亦應視隊伍結構和行程狀況，約定個

人與團體必須攜帶的東西，並律定分工和行前訓練的內容。

　　在「緊急應變與留守計畫」上，留守人必須有所有成員及其緊急聯絡人的

通訊，並約定「山難通報」時間；長天數的活動，最好得加排一天或一天半的

預備天，以使行程耽擱但安全無虞時，避免虛驚一場。不要完全依賴電子設備，

儘量在規劃時就設定隊伍自我救護的機制，並試著讓隊伍保持「彈性」的行程

與人力、速度調整，寧可不登頂地「撤退」也不要「冒進」致生危險。

　　另外，隊伍結構始終是行程規劃的重點。若以 10 人為一單位，「領隊（統

領全局）／嚮導（安全維護與照料他人）／隊員（自我照顧）／學員（需被關

照）」比例，最好不低於 1：4：4：1 的結構；領隊、嚮導的比例愈高，安全

性愈大。且要考慮腳程最慢、體力最差的人，以他的行進速度當做進退時間的

參考；設定「撤退點」的時間限制，避免讓隊伍陷於「遲歸」的風險中。

　　總之，行程規劃攸關隊伍安全、舒適與活動品質。只有嚴謹規劃、充分準

備、評估風險並具備完善的應變措施，才能降低山野活動意外的風險，提供安

全確保系統，讓山野教育的推展安全無虞。


